附件2

《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
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的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不同种类电动自行车废旧电池回收处理的具体办法，由市生态环境、经济和信息化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。为加强本市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及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等政策，结合本市实际，起草《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二、编制思路
《管理办法》的编制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和系统思维，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思路：
一是实施分类管理。根据环境风险大小将废铅蓄电池分为两类管理：未破损的废铅蓄电池，破损的废铅蓄电池。根据国家要求科学分类，进一步规范废铅蓄电池环境管理。
二是明确各方责任。对监管部门以及销售者、维修者、消费者等各类主体的责任进行清晰界定，以便《管理办法》落地实施和开展工作。
三是强化全过程环境监管。明确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废弃、贮存、运输、转移、利用处置等环节管理要求，构建全过程管理体系，避免造成环境污染。
四是构建规范化回收网络。鼓励依托销售者、维修者、电池检测点等设立暂存网点，推动建立便捷、高效的回收渠道。
三、编制进展
（一）启动编制工作。2025年12月，梳理工作思路，确定《管理办法》编制整体进度安排等。广泛调研国家及各省（区、市）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现状、存在问题及政策等，形成本市《管理办法》初步建议。
（二）形成初稿。2025年12月，组织本市废铅蓄电池收集试点单位、局内相关业务处室专题研讨，就《管理办法》初步建议的思路和框架深入交流，形成《管理办法（初稿）》。征求局内相关业务处室意见，并就《管理办法（初稿）》中各方责任、管理规定深入研讨。
（三）完善内容。2025年1月，根据试点反馈和各方意见，多次修改完善文本，充分吸收各方意见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和编制说明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三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一是总则部分，共5条（第一至五条）。第一条明确制定目的和依据。第二条明确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。第三条明确基本原则，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，其回收处理遵循资源化、无害化的原则。不得随意丢弃、非法拆解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。第四条明确分类管理制度，根据环境风险大小将废铅蓄电池分为两类管理：未破损的废铅蓄电池、破损的废铅蓄电池。第五条明确监管职责。
二是管理规定部分，共6条（第六至十二条）。第六条明确相关产生主体责任。第七条明确收集单位责任，从事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回收、利用、处置的单位，应依法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。第八条明确回收服务网点要求，设立或新建集中转运点、暂存网点的环境影响评价、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要求。第九条明确台账制度，相关单位应当建立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管理台账，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、重量、来源、去向等信息。第十条明确贮存要求。第十一条明确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转移要求，涉及转移过程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、跨省转移审批等制度。第十二条明确信息管理要求。
三是附则规定，共1条（第十三条）。第十三条明确实施期限，自2026年XX月XX日起实施。施行期内，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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